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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办〔2017〕292号 

 

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行政审批局 
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管委会；

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： 

《苏州市行政审批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已经

市人民政府批准，现予以印发。 

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 年 9月 30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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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行政审批局 
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

 
根据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苏州等地相对集中

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方案的复函》（苏办〔2017〕19号）、《市

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苏府〔2017〕88号）和《市政府关于设立苏州市行政

审批局的通知》（苏府〔2017〕89号）精神，在市政务服务管理

办公室基础上整合组建市行政审批局，挂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

市政务服务中心牌子，为市政府工作部门，正处级建制。 

一、职责调整 

（一）首批将市经信委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司法局、住建局、

规划局、交通局、农委、文广新局、环保局、安监局、工商局、

食药监局等13个部门的 51个审批事项，按“成熟一项、划转一

项”原则稳步划转至市行政审批局，由市行政审批局集中、统一

行使审批职能，实行“一枚印章管审批”。 

（二）将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（市政务服务中心）全部职

责，包括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平台管理职责和市“12345”政府公

共服务热线管理职责，一并划入市行政审批局（市政务服务管理

办公室、市政务服务中心）。 

二、主要职责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、政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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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、公共资源交易、公共服务热线等方面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

规和决策部署，负责起草我市相关的规范性文件，拟订发展规划。

对接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各项系统要求、体系衔接标准规范。 

（二）承担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赋予和市级部门划入行政

审批局的行政审批事项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审批、服务、管理职能，

负责办理市级部门划入的涉及市场准入、投资建设、社会事务等

方面的行政审批事项。负责将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实施情况和结果

及时通报给相关行政管理部门。 

（三）负责规范、指导全市行政审批工作，负责建立和完善

政务服务工作机制，对行政审批行为情况进行跟踪督办。 

（四）负责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建设和管理，牵头协调进驻的

政务服务事项和上级委托事项，进行流程再造、环节优化，推进

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；对市各部门、单位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的政

务服务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、教育

培训和检查考核；负责对市政务服务中心各分中心的运行进行指

导和监督；协调解决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事项办理中出现的相关

问题。 

（五）负责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指导和协调，研究拟订

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和规范性制度并监督实施；牵头清理各类

公共资源交易规则，编制和更新进场交易目录；统筹协调全市公

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，指导县（市、区）公共资源交易相关工作。 

（六）负责全市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工作的业务指导，对苏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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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政府公共服务热线的运行进行监督、评价；领导、管理市

“12345”政府公共服务平台，做好承办单位的业务协调工作，负

责对服务提供部门的服务质量、服务效果进行监督、考核；负责

对县（市、区）“12345”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、运行进行指

导、监督和评价；协调指导全市“12345”服务体系建设工作。 

（七）负责对进入市政务服务平台的行政审批、公共资源交

易活动及其他政务服务等事项投诉举报的承办、转办和督办工作，

配合有关部门查处违法、违规、违纪问题。 

（八）负责全市政务服务体系建设，协调和指导县（市）区

政务服务工作。 

（九）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三、内设机构 

根据上述职责，市行政审批局设 10 个内设机构，均为正科

级建制： 

（一）办公室（人事教育处）。 

协助局党组组织、协调、推进日常政务和事务工作；负责重

要会议、接待和活动的组织安排；负责文电、机要、保密、档案、

后勤、安全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；负责重要文件、综合性报告的

起草，重大课题的政策研究和综合调研工作；负责政务信息、政

务公开工作；负责机关财务和固定资产管理、内部审计工作；拟

定年度工作目标；负责局党组会议、中心组学习等的有关安排，

负责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、人事管理、年度考核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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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人事档案等工作；负责教育培训、劳动工资、出国（境）人

员审核报批等工作；负责拟定政务服务人才队伍发展规划和政策

并指导实施；负责新闻宣传工作；负责政务服务方面的对外交流

与合作；负责退休干部管理服务工作；协助局机关党委抓好局机

关及直属单位的党建工作。 

（二）政策法规处。 

牵头起草有关政务服务、公共资源交易、公共服务热线管理

的地方立法草案；负责政务服务、公共资源交易、公共服务热线

政策法规研究；承担政务服务、公共资源交易、公共服务热线规

范性文件的审核、备案、清理评估工作；组织开展行政审批执法

监督工作，负责有关许可决定的审核，牵头组织许可决定撤销工

作；负责局听证、复议、诉讼、依申请公开工作；负责政务服务、

公共资源交易、公共服务热线方面法制宣传、培训、普法工作；

负责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；负责对本局及纳入市政务服务中心

集中办理事项的权力清单动态调整进行督查落实；牵头组织依法

行政和法治建设工作。 

（三）综合审批服务处（政务服务处）。 

承担本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组织协调工作，负责市本级政

务服务“三集中、三到位”工作的推进和深化，对纳入市政务服

务中心的行政审批、政务服务事项进行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考核；

负责组织开展纳入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事项的流程再造、联审联办、

提速增效、跟踪服务工作及相关文件材料的起草工作，并负责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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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审批业务协调和审批数据的统计、分析和应用工作；协调指导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务服务工作；负责有关农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

审批、核发；负责林木采伐许可；负责教练、考试用的拖拉机、

联合收割机的登记及教练员、考试员的农业机械操作证件核发；

负责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经营条件认定；负责与业务关联部门的衔

接、沟通、协调等工作；负责相关部门划转至行政审批局的各类

事项的办理；负责对划转事项进行审批资源整合、流程优化重组

和提速增效工作。 

（四）市场准入审批处。 

负责企业（含内资、外资）设立登记及前置、后置集中行政

审批事项的办理工作；负责股权出质的设立审批；承担企业备案

等工作；负责汽车租赁经营许可与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质准入类

许可；负责印刷企业设立审批；负责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

设置、安装服务审批；负责药品经营许可；负责药品经营质量管

理规范（GSP）认证；负责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营、购买审批；

负责医疗用毒性药品生产、经营、购用审批；负责各部门划转到

行政审批局的各类涉及市场准入事项的办理，负责与业务关联部

门的衔接、沟通、协调等工作；负责业务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管

理考核；负责拟订各类市场主体设立的具体措施、办法等。负责

对划转事项进行审批资源整合、流程优化重组和提速增效工作。 

（五）项目建设审批处。 

负责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；负责



— 7 — 

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的核发；负责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

制地带内工程设计方案批准；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类企业资质核

准；负责仿古建筑粘土实心砖生产审批；负责安全监督管理事项

审批；负责各部门划转到行政审批局的各类涉及项目建设事项的

办理，负责与业务关联部门的衔接、沟通、协调等工作；负责业

务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管理考核；负责对划转事项进行审批资源

整合、流程优化重组和提速增效工作。 

（六）社会事务审批处。 

负责教师等从业人员资格认定；负责我市地名命名、更名、

调整、注销；负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许可工作；负责

各部门划转至行政审批局的涉及社会事务事项的办理；负责与业

务关联部门的衔接、沟通、协调等工作；负责业务相关中介服务

机构的管理考核；负责对划转事项进行审批资源整合、流程优化

重组和提速增效工作。 

（七）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处。 

负责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；研究拟订

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和规范性制度并监督实施；牵头清理各类

公共资源交易规则，编制和更新进场交易目录；督促协调行业监

管部门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；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服务情

况进行考核评价；承担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职能，负责法律法

规尚未明确监管部门的公共资源进场交易事项的监管；统筹协调

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，指导县（市、区）公共资源交易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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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工作；做好其他与公共资源交易相关的工作。 

（八）督查处。 

负责局党组会议、办公会议决议及内部管理制度的督查落

实；负责局及直属单位的综合绩效管理；负责建议提案办理工作；

负责政务服务大厅的日常巡查、效能督查、综合绩效考核等工作；

负责政务服务方面各项工作的督查督办；负责局信访、政务服务

大厅服务对象的投诉处置工作；负责群众满意度测评工作；牵头

负责政务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工作。 

（九）信息处。 

负责拟定局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；组织局信

息资源的开发、利用和管理工作；配合有关处室做好信息化的教

育和培训，维护管理信息化系统和设备；统筹协调下属单位信息

化建设；会同市信息化相关部门制定标准、体系、协议，贯彻落

实中央、省电子政务技术规范；协调与市级相关部门的系统对接；

指导县（市）区审批局相关信息化工作。 

（十）公共服务热线管理处。 

制定全市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工作的标准、规范，建立政府公

共服务热线运行、管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并组织实施；管理

市“12345”政府公共服务平台，研究制定管理制度，编制公共服

务事项目录和“知识清单”，做好承办单位的业务协调工作，负

责对服务提供部门的服务质量、效果进行监督、考核，定期向社

会通报；负责热点、难点诉求和重要社情民意的梳理、分析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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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向市委、市政府呈报；负责全市“12345”政府公共服务平台

建设的指导、培训，并对其运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、评价；协调

指导全市“12345”服务体系建设工作。 

另按规定设机关党委。 

四、人员编制 

市行政审批局机关行政编制为43名。 

领导职数为：局长1名，副局长 5名，总规划师 1名，总工

程师 1名；正副处长（主任）23名，其中正处长（主任）11名（含

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1名），副处长（副主任）12名。 

五、附则 

本规定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并对执行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，其调整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

程序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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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

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30日印发  


